	审批意见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筑环息表﹝2020﹞2号

根据《贵州昕鸿海石膏科技有限公司38万吨建筑石膏粉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，经研究，同意《报告表》及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对该项目出具的评估意见（黔环评估表﹝2020﹞188号）。该项目建设地点为息烽县温泉镇西洋社区石灰窑处（贵州鸿海石膏粉产业有限公司旁），总投资4270万元，以贵州西洋实业有限公司产生的磷石膏废渣为原料，建成后年产建筑石膏粉38万吨。该项目在建设及运行中须按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予以全部落实。特提出如下意见：

1、废水：项目生产过程中脱硫塔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，不外排；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土地灌溉。

2、废气：项目生产过程中炉膛烟气经“旋风+布袋除尘”处理后直接通入预热仓与磷石膏渣混合，预热后的烟气经过旋风分离至重力沉降室进行处理，沉降室通过引风机引至双碱法湿法脱硫塔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。

3、噪声：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采取基础减振、车间墙体隔声、距离衰减等措施后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，严禁对周围声环境造成影响。
4、固体废物：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部分外售，部分回用于生产，不外排；生活垃圾收集后送环卫部门指定的垃圾收集点进行规范化处置。

5、危险废物: 项目产生的废润滑油、废机油统一收集于危险废物暂存间，并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规范化处置。

6、项目生产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，不需要设置入河排污口。项目须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，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排污登许可登记。

7、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步完成，项目建成后及时按规定程序完成竣工环保验收备案。项目应主动接受监督检查，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由贵阳市生态环境局息烽分局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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